附件5
青海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
考生自愿放弃高考志愿申请表
	申请人
	
	申请时间
	2026年   月   日    时    分

	考生号
	
	放弃原因
	

	申请放弃志愿批次
	[bookmark: OLE_LINK26][bookmark: OLE_LINK27]我申请放弃                   批次志愿。
（考生须完整、准确书写所要放弃的批次名称：本科提前批次、本科批次、高职（专科）提前批次、高职（专科）批次。考生填写不规范的，视为无效。）

	考生
	签字：
	家长
	签字：

	
	电话：
	
	电话：

	（粘贴高考准考证复印件，仅粘贴准考证考生个人信息部分，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此栏宽度）

	（粘贴身份证正面复印件）
	（粘贴身份证背面复印件）

	招生院校
审批意见
	
（签章）
2026年   月   日
	省考试院
审批意见
	（




[bookmark: OLE_LINK54]备注：1.在省考试院各段尚未正式投档前，须由考生本人填写此表，并经考生本人和家长签字后提交至省考试院（省考试院咨询大厅现场提交或发传真至0971-6366352，传真发送后务必电话确认是否收到）。经省考试院审批同意后，考生申请放弃的本批次各段所有志愿按作废处理。
2.已被省考试院正式投档，但高校正式录取结束前，申请退档的考生须向投档高校递交《青海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考生自愿放弃高考志愿申请表》，由高校决定是否退档。高校批准退档的，在《青海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考生自愿放弃高考志愿申请表》中签署“同意退档”的意见，并加盖高校招生录取部门公章后递交省考试院。
[bookmark: OLE_LINK61][bookmark: OLE_LINK62][bookmark: _GoBack]3.申请退档的考生不得再参加申请批次各段志愿投档和申请批次各段的志愿征集。
